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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三无”船舶清理整治专项行动的
通  告
上府发〔2024〕7号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水域水上安全管理，严厉打击各类水上违法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以及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三无”船舶联合认定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开展全县“三无”船舶清理整治专项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三无”船舶，是指在上犹县境内天然水域航行、停泊的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含证照已过期或已注销船舶登记证书等其他依法可以认定为“三无”的船舶）。在县农业农村部门登记编号的群众生产生活自用船不列入此次整治行动，并按“一户一船”原则管理。
二、船舶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应主动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在2024年3月20日之前，自行对“三无”船舶进行清理。
三、2024年3月21日起，对逾期无人认领的船舶，按照“三无”船舶管理，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罚款、没收等行政措施，对无证驾驶船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造成的损失由船舶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自行承担。
    四、依法依规对利用“三无”船舶进行一切非法捕捞（含违规违法垂钓）、非法营运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五、在查处“三无”船舶过程中，对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实施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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